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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早期療育服務系統架構修正 
95.03.23（訂） 

98.03.10（修） 

 109.01.17 (修） 

 

壹、宣導與發現 

一、對社會大眾與一般家長的宣導： 

修正目標 現行目標 修正執行策略及方法 現行執行策略及方法 修正評估指標 現行評估指標 說明 

1、強化社會大眾對兒童發 

展篩檢、兒童預防保健

及早期療育的基本認

知。 

2、強化社會大眾接納特 

殊需求兒童。 

3、宣導及協助一般家長 

對兒童發展篩檢及早

期療育的重視。 

4、宣導及協助家長瞭解 

諮詢及協助管道。 

1、 宣導及協助一般家長

對兒童發展篩檢及早

期療育的重視。 

2、 宣導及協助家長瞭解

求助諮詢管道。 

1、於醫療、社福、教育 

等相關單位網站宣導兒

童發展、早期療育概

念，並運用網頁連結提

供民眾及有需求的家長

參考使用。 

2、結合網路平台、社群推 

播兒童發展與篩檢、早

期療育、育兒知識等相

關資訊、影片。 

3、製作宣導單張、海 

報、紀念品於各定點供

民眾及有需求的家長取

閱。 

4、辦理宣導活動。 

5、定期召開記者會或發 

佈新聞稿。 

6、配合各種傳播媒體， 

包括：廣電、網路、雜

誌辦理宣導。 

7、醫療院所：加強醫療 

院所、健兒門診落實兒

童預防保健檢查。 

8、健康服務中心：針對 

新生兒代謝篩檢異常、

聽力篩檢異常進行追

蹤。 

1、 醫療院所：針對新生

兒父母提供兒童健康

手冊、摺頁宣導單張

或手冊。 

2、 健兒門診：提供臺北

市早期療育評估機構

名單、通報轉介中心

簡介及鼓勵通報單

張，供有早療需求家

長參考使用。 

3、 幼兒園：提供通報轉

介中心簡介、鼓勵通

報單張、宣導品及特

殊教育家長手冊， 供

有早療需求家長參考

使用。 

4、 辦理家長或社區宣導

活動。 

 

1、傳播的涵蓋層面。 

2、傳播的次數。 

3、海報單張印製數量。 

4、海報單張配送據點數 

量。 

5、辦理或參與宣導活動 

的場次。 

6、兒童預防保健利用情 

形(使用率)。 

7、新生兒代謝篩檢異 

常、聽力篩檢異常追蹤

人數。 

8、家長接受早期療育服 

務訊息的比率（併同兒

童生活狀況調查，每 4

年辦理 1 次）。 

9、家長接受訊息的正確 

性（併同兒童生活狀況

調查，每 4年辦理 1

次）。 

1、 兒童預防保健利用情

形。 

2、 各機構落實執行本策

略的程度。 

3、 家長接受早療服務訊

息的比率（併同兒童

生活狀況調查，每 4

年辦理 1 次）。 

4、 家長接受訊息的正確

性（併同兒童生活狀

況調查，每 4 年辦理

1次）。 

一、標題： 

1、原一、「對社會大眾的

宣導」與二、「對一般家

長的宣導」合併為一、

「對社會大眾與一般家長

的宣導」。 

二、目標： 

1、第 1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一、

「對社會大眾的宣導」

目標第 1 點調整為本項

第 1點。 

2、第 2 點： 

(1)未修正。 

(2)點次調整。原一、

「對社會大眾的宣導」

目標第 2 點調整為本項

第 2點。 

3、第 3 點： 

(1)未修正。 

(2)點次調整。原二、

「對一般家長的宣導」

目標第 1 點調整為本項

第 3點。 

4、第 4 點： 

(1)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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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幼兒園與托育單位： 

協助有早期療育需求的

家長瞭解本市資源或轉

介早療通報中心／社區

資源中心提供協助。 

(2)點次調整。原二、

「對一般家長的宣導」

目標第 2 點調整為本項

第 4點。 

三、執行策略及方法： 

1、第 1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一、

「對社會大眾的宣導」

執行策略及方法第 1 點

整為本項第 1點。 

2、第 2 點：新增。 

3、第 3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一、「對

社會大眾的宣導」執行

策略及方法第6點及二、

「對一般家長的宣導」

執行策略及方法第 1 點

合併為本項第 3 點。 

4、第 4 點： 

(1)文字修正。 

(2)點次調整。原一、「對

社會大眾的宣導」執行

策略及方法第3點及二、

「對一般家長的宣導」

執行策略及方法第 4 點

合併為本項第 4 點。 

5、第 5 點： 

(1)未修正。 

(2)點次調整。原一、「對

社會大眾的宣導」執行

策略及方法第 2 點調整

為本項第 5點。 

6、第 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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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酌作文字修正。 

(2)點次調整。原一、「對

社會大眾的宣導」執行

策略及方法第 5 點調整

為本項第 6點。 

7、第 7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二、「對

一般家長的宣導」執行

策略及方法第 1 點及第

2 點合併，調整為第 7

點。 

8、第 8 點：新增。 

9、第 9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二、「對

一般家長的宣導」執行

策略及方法第 3 點調整

為第 9點。 

(3)增列托育單位。 

四、評估指標： 

1、第 1 點： 

(1)未修正。 

(2)點次調整。原一、

「對社會大眾的宣導」

評估指標第 2點調整為

本項第 1 點。 

2、第 2 點： 

(1)未修正。 

(2)點次調整。原一、

「對社會大眾的宣導」

評估指標第 1點調整為

本項第 2 點。 

3、第 3 點：新增。 

4、第 4 點：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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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5 點： 

(1)未修正。 

(2)點次調整。原一、

「對社會大眾的宣導」

評估指標第 5點調整為

本項第 5 點。 

6、第 6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 1 點

調整為第 6點。 

7、第 7 點：新增。 

8、第 8 點： 

(1)酌作文字修正。 

(2)點次調整。原 3 點

調整為第 8點。 

9、第 9 點： 

(1)未修正。 

(2)點次調整。原 4 點

調整為第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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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特殊族群家長的宣導： 

修正目標 現行目標 修正執行策略及方法 現行執行策略及方法 修正評估指標 現行評估指標 說明 

1、協助特殊族群家長關 

心兒童發展篩檢、兒

童預防保健及早期療

育的問題。 

2、協助特殊族群家長瞭 

解諮詢及服務管道。 

1、 協助弱勢族群家長關

心兒童發展篩檢及早

期療育的問題。 

2、 協助弱勢族群家長瞭

解求助諮詢管道。 

1、由衛生局、教育局及社 

會局督導權管單位工作

人員進行特殊族群子女

學齡前兒童發展訪視篩

檢工作。 

2、中低、低收入戶、身障 

者子女：結合轄區健康

服務中心、社福中心、

平宅、早療社區資源中

心工作人員進行訪視篩

檢，公辦民營托嬰中

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工作人員進行篩檢。 

3、新住民、原住民子女： 

結合轄區健康服務中心

工作人員進行訪視篩

檢。 

4、受保護兒童：結合家防 

中心、寄養家庭及安置

機構社工員進行訪視篩

檢。 

5、早產兒：結合民間單 

位及早產兒追蹤小組門

診追蹤。 

1、 中低、低收入戶：結合

轄區健康中心家庭訪

視、社福中心及平宅

社工員訪視。 

2、 新移民子女：結合轄

區健康中心家庭訪

視。 

3、 受虐兒：結合家防中

心及寄養家庭社工員

訪視。 

4、 早產兒：結合早產兒

基金會及早產兒追蹤

小組門診追蹤。 

1、特殊族群子女完成篩 

檢人數／比率。 

1、 弱勢族群家庭被服務

的數量與涵蓋比率。 

2、 家長接受訊息的成效

（併同兒童生活狀況

調查，每 4 年辦理 1

次）。 

3、 服務單位的配合程度

及通報增加的比率。 

一、標題： 

1、標點調整。原三、改

為二、。 

2、弱勢族群修正為特殊

族群。 

二、目標： 

1、第 1 點： 

(1)文字增修。 

(2)增列兒童預防保

健。 

2、第 2 點： 

(1)文字增修。 

三、執行策略及方法： 

1、第 1 點：新增。 

2、第 2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第 1

點調整為第 2點。 

(3)增列身障者子女。 

(4)新移民修正為新住

民。 

(5)增列早療社區資源

中心工作人員；公辦民

營托嬰中心、社區公共

托育家園工作人員。 

3、第 3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第 2

點調整為第 3點。 

(3)增列原住民子女。 

(4)健康中心修正為健

康服務中心。 

4、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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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第 3

點調整為第 4點。 

(3)受虐兒修正為受保

護兒童。 

(4)增列安置機構。 

5、第 5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第 4

點調整為第 5點。 

四、評估指標： 

1、第 1 點：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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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專業人員的宣導： 

修正目標 現行目標 修正執行策略及方法 現行執行策略及方法 修正評估指標 現行評估指標 說明 

提昇專業人員對兒童發展

篩檢及早期療育的知能及

相關議題的敏感度，並能

提供家長正確的早療相關

資訊。 

提昇專業人員對兒童發展

篩檢及早期療育的敏感

度。 

衛生局、教育局及社會局

應訂定所屬早期療育相關

業務人員職前或在職訓練

計畫，定期辦理相關訓

練、督導。 

各單位分別辦理專業人員

之職前或在職訓練。 

1、每年教育訓練的場次、 

人數、時數及涵蓋比率。 

2、受訓人數累積的數量 

及涵蓋比率。 

3、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每年特教研習需達 6 小

時以上的人數、比率。 

1、 每年教育訓練的場

次、人數及涵蓋比率。 

2、 受訓人數累積的數量

及比率。 

一、標題： 

1、標點調整。原四、改

為三、。 

二、目標：文字增修。 

三、執行策略及方法：文字 

增修。 

四、評估指標： 

1、第 1 點： 

(1)酌作文字增修。 

(2)增列時數。 

2、第 2 點： 

(1)酌作文字修正。 

(2)比率修正為涵蓋比

率。 

3、第 3 點：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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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篩檢與通報 

修正目標 現行目標 修正執行策略及方法 現行執行策略及方法 修正評估指標 現行評估指標 說明 

未修正 1、 提高篩檢率及通報

率。 

2、 提高篩檢的品質與效

度。 

1、由衛生局印製提供「臺 

北市學前兒童發展檢核

表」、提供臺北市兒童發

展篩檢表下載專區。 

2、辦理學齡前兒童發展篩 

檢訓練，協助執行人員

瞭解篩檢目的、通報程

序，以建立一致的作業

流程。 

3、由衛生局、教育局及 

社會局督導權管單位辦

理 0-2 歲及 2-6 歲學齡

前兒童發展篩檢及通

報。 

4、衛生局、社會局及教育 

局應建立早期療育資訊

系統交換機制。 

5、衛生局督導本市醫療院 

所配合健康署之「婦幼

健康管理整合系統-兒

童健管理系統」建立個

案篩檢資料。 

6、衛生局配合健康署持續 

辦理疑似陽性個案通報

轉介醫師獎勵、疑似陽

性個案追蹤及通報。 

7、健康服務中心針對新 

生兒代謝篩檢異常、聽 

力篩檢異常之通報。 

1、 持續辦理學齡前兒童

發展篩檢及通報種子

研習班。 

（1） 辦理弱勢族群子

女兒童發展篩檢

工作。 

（2） 辦理疑陽性個案

通報及追蹤。 

（3） 配合國健局之

「兒童健康管理

系統」建立個案

篩檢資料。 

（4） 配合國健局持續

辦理疑似陽性個

案通報轉介醫師

獎勵。 

2、 由教育局及社會局督

促辦理 2-6 歲及 0-2

歲兒童發展遲緩篩檢

及通報。 

3、 由健康中心、社福中

心、家防中心、早產兒

基金會等分工合作，

針對弱勢家庭幼兒進

行全面追蹤、兒童發

展篩檢工作。 

1、提供篩檢工具與訓

練： 

(1)「臺北市學前兒童

發展檢核表」印製數

量。 

(2)「臺北市兒童發展

篩檢表」下載點閱數。 

(3)兒童發展篩檢訓練

人數／場次。 

①課程包含篩檢目

的、通報程序之說

明。 

2、篩檢數 

(1)0-未滿 3歲兒童發

展篩檢人數、篩檢率。 

(2)3-未入小學兒童發

展篩檢人數、篩檢率。 

①幼兒園 

A.2-未入小學兒童

發展篩檢人數、篩

檢率。 

②托育單位 

A.0-未滿 3歲兒童

發展篩檢人數、篩

檢率。 

③特殊族群子女 

A.0-未滿 3歲兒童

發展篩檢人數、篩

檢率。 

B.3-未入小學兒童

發展篩檢人數、篩

檢率。 

3、通報數 

※提供篩檢工具。 

1、 提供「臺北市學前

兒童發展檢核表」

網路下載。 

※提高篩檢的品質與效

度。 

2、 教育訓練的場次、

人數及涵蓋率。 

3、 通報的正確率。 

※提高篩檢率及通報正

確率。 

1、 0-未滿 3 歲兒童發

展篩檢率（0-未滿 3

歲兒童發展篩檢數

/0-未滿 3 歲總人

口數）。 

2、 3-未滿 6 歲兒童發

展篩檢率（3-未滿 6

歲兒童發展篩檢數

/3-未滿 6 歲總人

口數）。 

3、 通報數。 

一、目標：未修正。 

二、執行策略及方法： 

1、第 1 點：新增。 

2、第 2 點： 

(1)文字修正。 

(2)點次調整。原第 1

點調整為第 2點。 

3、第 3 點： 

(1)文字修正。 

(2)點次調整。原第 2

點調整為第 3點。 

4、第 4 點：新增。 

5、第 5 點： 

(1)文字修正。 

(2)點次調整。原第 1

點第 3項調整為第 5

點。 

(3)國健局修正為健康

署。 

(4)兒童健康管理系統

修正為婦幼健康管理整

合系統-兒童健管理系

統。 

6、第 6 點： 

(1)文字修正。 

(2)點次調整。原第 1

點第 2項及第 4 項合

併，調整為第 6 點。 

7、第 7 點：新增。 

三、評估指標：增列點次。 

1、第 1 點： 

(1)第 1 點第 1 項：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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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未滿 3歲兒童通

報人數／比率。 

(2)3-未入小學兒童通

報人數／比率。 

(3)兒童發展篩檢異常

通報： 

①0-未滿 3歲篩檢異

常通報人數／比率。 

②3-未入小學篩檢異

常通報人數／比率。 

A.幼兒園篩檢異常

通報 

(a)2-未入小學篩

檢異常通報人數

／比率。 

B.托育單位篩檢異

常通報 

(a)0-未滿 3歲篩

檢異常通報人數

／比率。 

C.特殊族群子女篩

檢異常通報 

(a)0-未滿 3歲篩

檢異常通報人數

／比率。 

(b)3-未入小學篩

檢異常通報人數

／比率。 

③達成 100％的篩檢

異常通報率。 

(2)第 1 點第 2 項：新

增。 

(2)第 1 點第 3 項： 

①文字增修。 

②點次調整。原「提高

篩檢的品質與效度」第

2點調整為第 1 點第 3

項。 

③第 3項之 1新增。 

2、第 2 點： 

(1)第 2 點第 1 項：文

字修正。 

(2)第 2 點第 2 項：文

字修正。 

①第 2項之 1：新增。 

②第 2項之 2：新增。 

③第 2項之 3：新增。 

3、第 3 點： 

(1)第 3 點第 1 項：新

增。 

(2)第 3 點第 2 項：新

增。 

①第 2項之 1：新增。 

②第 2項之 2：新增。 

③第 2項之 3：新增。 

(3)第 3 點第 3 項：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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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估與診斷 

修正目標 現行目標 修正執行策略及方法 現行執行策略及方法 修正評估指標 現行評估指標 說明 

1、 提供合理時間內完成

有品質的評估與診斷

服務。 

2、 提升早期療育評估與

診斷服務之品質，以

增加療育成效。 

1、 提供充裕的早期療育

醫療服務資源，減少

家長四處尋求協助的

困境。 

2、 提升早期療育醫療服

務品質，以增加醫療

成效。 

1、幼兒園與托育單位： 

(1)提供有早期療育需

求的家長取得合格之評

估鑑定醫院及就近就診

等資訊，並輔導家長協

助兒童接受評估診斷。 

(2)提供已確診為發展

遲兒童家長，強化宣導

請依早療綜合報告書載

明或醫師安排之時間進

行下次複評。 

2、醫院單位：提供可以協 

助開立早療診斷證明書

之醫療診所、科別或醫

師名單。 

3、確立發展遲緩兒童評 

估及鑑定標準作業流

程，提供單一窗口的整

合性早期療育評估服

務。 

(1)採用適當的兒童發

展評估工具並進行適當

完整家庭功能評估。 

(2)採用多元化的評估

方式，包括使用評估工

具、教養史詢問與家長

晤談、評估兒童在各發

展領域的能力與功能、

收集多方相關資訊與意

見。 

(3)提供家長評估結果

報告與解釋，並依據該

結果建議或安排後續早

1、 強化社區早期療育醫

療服務資源，增進基

層醫療院所參與早期

療育醫療服務。 

2、 辦理早期療育專業人

員培訓課程。 

3、 辦理早期療育醫療機

構督考。 

4、 建置發展遲緩兒童評

估及診斷標準程序。 

5、 建立早期療育機構聯

繫窗口，促進早期療

育醫療機構聯繫。 

6、 建置「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醫療服務資

訊系統」。 

1、評估鑑定： 

(1)提供兒童評估鑑定

人數。 

(2)評估鑑定結果統

計。 

(3)完成評估報告書的

時間。 

(4)等待完整評估的時 

間。 

2、早療合約醫院針對上一 

年度輔導訪查之建議事

項已有改善之比例達

60％。 

3、家長對服務的滿意 

度。 

1、 核准申請的院所數量

及服務人數。 

2、 申請及服務流程的標

準化。 

3、 品質 

(1) 教育訓練場次/

人數。 

(1) 督考成果。 

4、 速度 

(1) 等待完整評估的

時間。 

(2) 完成評估報告書

的時限。 

5、 等待療育時間。 

6、 統整性是否足夠： 

(1) 提供統整服務的

單一窗口。 

(2) 方便性。 

7、 評估與療育服務的連

結： 

(1) 可用性或助益程

度。 

8、 使用者滿意度。 

一、目標： 

1、第 1 點：文字增修。 

2、第 2 點：文字增修。 

二、執行策略及方法：  

1、第 1 點：新增。 

2、第 2 點：新增。 

3、第 3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第 4 點

調整為第 3點。 

(3)第 3 點第 1 項：新

增。 

(4)第 3 點第 2 項：新

增。 

(3)第 3 點第 3 項：新

增。 

4、第 4 點： 

(1)未修正。 

(2)點次調整。原第 6 點

調整為第 4點。 

5、第 5 點：新增。 

6、第 6 點： 

(1)文字修正。 

(2)點次調整。原第 3 點

調整為第 6點。 

三、評估指標： 

2、第 1 點：文字增修。 

(1)第 1 點第 1 項：新

增。 

(2)第 1 點第 2 項：新

增。 

(3)第 1 點第 3 項： 

①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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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療育服務或轉介。 

4、建置「發展遲緩兒童早 

期療育醫療服務資訊系

統」。 

5、衛生局、社會局及教育 

局應建立早期療育資訊

系統交換機制。 

6、辦理兒童發展聯合評 

估中心或評估醫院輔導

訪查。 

②點次調整。原第4點

第 2 項調整為第 2 點

第 3項。 

(4)第 1 點第 4 項： 

①酌作文字修正。 

②點次調整。原第4點

第 1 項調整為第 2 點

第 4項。 

3、第 2 點： 

①文字增修。 

②點次調整。原第3點

第1項調整為第3點。 

4、第 3 點： 

(1)文字修正。 

(2)點次調整。原第 8

點調整為第 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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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療育與服務 

一、提供家長的支持服務： 

修正目標 現行目標 修正執行策略及方法 現行執行策略及方法 修正評估指標 現行評估指標 說明 

1、提供家長適切的支持， 

鼓勵其積極參與兒童

的療育。 

2、強化早期療育各單位間 

的整合服務，幫助家長

獲得正面的經驗與支

持。 

提供家長適切的支持。 1、併同宣導與發現、篩檢 

與通報之分工，針對所

服務兒童的家長提供資

訊、諮詢及支持服務。 

2、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 

早期療育服務，協助家

長增能。 

(1)家長能夠參與早期

療育的所有過程。 

(2)家長能夠瞭解並能

協助兒童的發展。 

(3)家人能夠一起協助

兒童的學習與發展。 

(4)家長能夠建立自己

的支持系統。 

(5)家長能夠因應或減

少自己所面臨的壓力。 

3、由本市早期療育社區 

資源中心整合區域資

源，提供支持服務。 

(1)提供資訊、諮詢及

心理支持。 

(2)提供支持服務，減

少家長所面臨的壓力或

促進支持系統的建立。 

(3)增進家長能夠瞭解

並協助兒童的發展與學

習。 

(4)協助家長能夠幫助

兒童參與家庭及社區活

動。 

(5)結合區域內早期療

1、 併同宣導、篩檢之分

工，由各權責單位針

對所服務兒童的家長

提供資訊、諮詢及支

持性服務。 

2、 由本市早期療育社區

資源中心提供全市統

整性資源整合的諮詢

服務，包括： 

（1） 主動關懷、追蹤、

提供資訊、諮詢

及心理支持。 

（2） 提供各項支持性

服務方案。 

（3） 統整協調區域內

早期療育資源，

建立相互支持系

統，提昇專業效

能。 

1、獲得資訊、諮詢的人 

數／比率。 

2、提供各項支持服務方 

案的人數／比率。 

3、家長對服務的滿意 

度。 

4、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 

心： 

(1)提供諮詢、資訊服

務的人數／比率。 

(2)提供或轉介專業諮

詢、親職示範的人數／

比率。 

(3)提供或轉介到宅服

務的人數／比率。 

(4)家長參與支持服務

的人數／比率。 

(5)家長參與入幼轉銜

活動的人數／比率。 

(6)家長參與入小轉銜

活動的人數／比率。 

(7)連結諮商服務的人

數／比率。 

(8)轉介家長需要的資

源的人數／比率： 

①經濟扶助的人數／

比率。 

②就業輔導的人數／

比率。 

③醫療資源的人數／

比率。 

(9)提供家長情緒及心

所有被通報兒童的家長： 

1、 被追蹤、關懷、支持的

人數／比率。 

2、 各項服務方案的服務

人數／比率。 

3、 被服務者的滿意度。 

4、 家長及幼兒的進步成

效（長期追蹤及成效

評估調查）。 

一、目標： 

1、第 1 點：文字增修。 

2、第 2 點：新增。 

二、執行策略及方法： 

1、第 1 點：文字增修。 

2、第 2 點：新增。 

(1)第 2 點第 1 項：新

增。 

(1)第 2 點第 2 項：新

增。 

(1)第 2 點第 3 項：新

增。 

(1)第 2 點第 4 項：新

增。 

(1)第 2 點第 5 項：新

增。 

3、第 3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第 2

點調整為第 3點。 

(3)第 3 點第 1 項： 

①酌作文字修正。 

②點次調整。原第 2

點第 1項調整為第 3

點第 1項。 

(2)第 3 點第 2 項： 

①文字增修。 

②點次調整。原第 2

點第 2項調整為第 3

點第 2項。 

(3)第 3 點第 3 項：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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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源，輔助家長與兒

童就近使用。 

(6)協助家長能夠參與

兒童的療育過程。 

(7)建立服務系統的合

作機制，減少資源等

待、重疊使用。 

理支持的人數／比率。 

5、使用「早期療育家庭 

服務指標」的人數／比

率。 

(4)第 3 點第 4 項：新

增。 

(5)第 3 點第 5 項： 

①文字增修。 

②點次調整。原第2點

第 3 項調整為第 3 點

第 5項。 

(6)第 3 點第 6 項：新

增。  

(7)第 3 點第 7 項：新

增。 

(7)第 3 點第 8 項：新

增。 

三、評估指標： 

1、第 1 點：文字增修。 

2、第 2 點：文字增修。 

3、第 3 點：文字增修。 

4、第 4 點：新增。 

(1)第 4 點第 1 項：新

增。 

(2)第 4 點第 2 項：新

增。 

(3)第 4 點第 3 項：新

增。 

(4)第 4 點第 4 項：新

增。 

(5)第 4 點第 5 項：新

增。 

(6)第 5 點第 6 項：新

增。 

(7)第 4 點第 7 項：新

增。 

(8)第 4 點第 8 項：新

增。 

(9)第 4 點第 9 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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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5、第 5點：新增。本項指 

標係採用王詹樣基金會委

託孫世恒教授研發「早期

療育家庭服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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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兒童的療育服務： 

修正目標 現行目標 修正執行策略及方法 現行執行策略及方法 修正評估指標 現行評估指標 說明 

提供兒童有效能的專業服

務，幫助兒童獲得正向的

經驗與支持。 

(1)幼兒擁有正向社交

關係。 

(2)幼兒獲得與使用知

識及技能。 

(3)幼兒以適當的行動

或者行為滿足需求。 

提供兒童有效能的專業服

務。 

1、辦理發展遲緩緩兒童 

之特殊教育需求鑑定，

提供學前與國民教育之

融合與轉銜服務。 

2、提昇幼兒教保系統服 

務量及服務品質： 

(1)公立幼兒園及非營 

利幼兒園優先安置發展

遲緩兒童，提供融合教

育，擬定與執行個別化

教育計畫。 

(2)鼓勵（補助、協 

助）私立幼兒園所提供

發展遲緩兒童融合教育

及專業服務。 

(3)透過評鑑及巡迴輔 

導維持及提昇療育服務

的品質。 

3、強化社區早期療育醫 

療服務資源，增進基層

醫療院所參與早期療育

醫療服務。 

4、由本市早期療育社區 

資源中心整合區域資

源，依兒童年齡、發

展、需求以及家庭功

能，提供或轉介早期療

育服務。 

(1)連結醫療復健資 

源。 

(2)連結教育資源。 

(3)提供或轉介諮詢、 

示範、到宅服務。 

1、 提昇幼兒教保系統服

務量及服務品質： 

(1) 公立幼兒園所優

先 安置 特 殊幼

兒。 

(2) 鼓勵（補助、協

助）私立幼兒園

所提供特殊幼兒

融合教育及專業

服務。 

(3) 透過評鑑及巡迴

輔導維持及提昇

療 育服 務 的品

質。 

(4) 有系統的辦理辦

理 教保 人 員培

訓。 

2、 鼓勵醫療院所參與社

區化療育服務。 

3、 由早期療育社區資源

中心整合區域資源，

依兒童需求提供以下

服務： 

(1) 連結專業團隊服

務。 

(2) 部分時制療育服

務。 

(3) 到宅服務示範。 

(4) 轉銜服務。 

4、 提供教育補助或療育

補助。 

1、教育服務系統： 

(1)普通班： 

①普通班校數。 

②安置人數。 

(2)集中式特幼班： 

①設置班數。 

②安置人數。 

(3)國民小學資源班： 

①設置班數。 

②安置人數。 

(4)國民小學集中式特

教班： 

①設置班數。 

②安置人數。 

(5)提供巡迴輔導服務

人數／校(園)數。 

(6)提供專業團隊到園

服務人次、校(園)數。 

(7)提供教育輔具人

數。 

(8)幼兒園 IEP 執行成

效。 

(9)家長對服務的滿意

度。 

2、醫療服務系統： 

(1)特約醫療機構設置

數量。 

(2)基層診所設置數

量。 

(3)提供兒童復健療育

人數。 

(4)家長對服務的滿意

度。 

※提昇教保系統服務量及 

服務品質： 

1、 療育機構： 

(1) 數量。 

(2) 容納量。 

(3) 可近 性 及普 及

性。 

2、 入園所安置的標準化

作業流程。 

3、 幼兒園 IEP 執行成

效。 

4、 跨專業療育資源的效

能。 

5、 教育訓練的場次、人

數、涵蓋率。 

6、 滿意度。 

7、 個案及家庭的進步情

形（併長期追蹤辦

理）。 

※鼓勵醫療院所參與社區 

化療育服務： 

1、 療育機構。 

(1) 數量。 

(2) 服務量。 

(3) 可近 性 及普 及

性。 

2、 復健治療的執行成

效。 

3、 教育訓練的場次、人

數、涵蓋率。 

4、 滿意度。 

5、 個案及家庭的進步情

形（併長期追蹤辦

一、目標：文字增修。 

1、第 1 項：新增。 

2、第 2 項：新增。 

3、第 3 項：新增。 

二、執行策略及方法：增列 

點次。 

1、第 1 點：新增。 

2、第 2 點：點次調整。

原第 1點第 1項調整為第

2點。 

(1)第 2 點第 1 項： 

①文字增修。 

②點次調整。原第 1

點第 1項調整為第 2

點第 1項。 

(2)第 2 點第 2 項： 

①酌作文字增修。 

②點次調整。原第 1

點第 2項調整為第 2

點第 2項。 

(3)第 2 點第 3 項： 

①未修正。 

②點次調整。原第 1

點第 3項調整為第 2

點第 3項。 

3、第 3 點： 

(1)文字增修。 

(2)點次調整。原第 2

點調整為第 3點。 

4、第 4 點：文字增修。

點次調整。原第 3點調整

為第 4點。 

(1)第 4 點第 1 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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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或協助轉銜服 

務。 

(5)整合服務系統的合 

作機制，減少等待、重

疊使用資源。 

(6)評估早期療育服務 

的介入能夠幫助兒童的

發展趨向期待的能力、

技能、行為表現。 

(7)評估早期療育服務 

的介入能夠協助兒童各

階段服務銜接依其所需

獲得適當的資源與支

持。 

5、提供教育補助或療育 

補助。 

3、社福服務系統： 

(1)身障機構兼辦早療

設置數量。 

(2)早療機構設置數

量。 

(3)提供療育人數。 

(4)家長對服務的滿意

度。 

4、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 

心： 

(1)連結醫療復健資 

源的人數／比率。 

(2)連結教育資源的人

數／比率。 

(3)提供或轉介諮詢、 

示範、到宅服務的人數

／比率。 

(4)兒童參與活動的人

數／比率。 

(5)兒童參與入幼轉銜

活動的人數／比率。 

(6)兒童參與入小轉銜

活動的人數／比率。 

5、提供教育補助或療育補 

助。 

(1)提供教育補助費用

人數／金額。 

(2)提供療育補助費用

人數／金額。 

6、使用「早期療育兒童 

成效評估指標」的人數

／比率。 

7、家長對服務的滿意

度。 

理）。 

※由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 

心整合區域療育資源，

依幼兒需求提供以下服

務： 

1、 被追蹤、關懷、支持的

人數／比率。 

2、 各項服務方案的服務

人數／比率。 

3、 被服務者的滿意度。 

4、 家長及幼兒的進步成

效（長期追蹤及成評

估調查）。 

※提供教育補助或療育補

助。 

1、 福利標準的合理性。 

 

字修正。 

(2)第 4 點第 2 項：新

增。 

(3)第 4 點第 3 項：文

字增修。 

(4)第 4 點第 4 項：文

字增修。  

(5)第 4 點第 5 項：新

增。 

(6)第 4 點第 6 項：新

增。 

(7)第 4 點第 7 項：新

增。 

5、第 5 點： 

(1)未修正。 

(2)點次調整。原第 4

點調整為第 5點。 

三、評估指標：增列點次。 

1、第 1 點：增列點次、

文字修正。 

(1)第 1 點第 1 項：新

增。 

(2)第 1 點第 2 項：新

增。 

(3)第 1 點第 3 項：新

增。 

(4)第 1 點第 4 項：新

增。 

(5)第 1 點第 5 項：新

增。 

(6)第 1 點第 6 項：新

增。 

(7)第 1 點第 7 項：新

增。 

(8)第 1 點第 8 項：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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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原「提昇教保系統

服務量及服務品質」第 3

點調整為第1點第8項。 

(9)第 1 點第 9 項： 

①文字修正。 

②點次調整。原「提昇

教保系統服務量及服

務品質」第 6 點調整

為第 1點第 9項。 

2、第 2點：文字增修、增

列點次。 

(1)第 2 點第 1 項： 

①文字增修。 

②原「鼓勵醫療院所

參與社區化療育服

務」第 1 點第 1 項調

整為第 2 點第 1 項。 

(2)第 2 點第 2 項： 

①文字增修。 

②原「鼓勵醫療院所

參與社區化療育服

務」第 1 點第 1 項調

整為第 2 點第 2 項。 

(3)第 2 點第 3 項： 

①文字增修。 

②原「鼓勵醫療院所

參與社區化療育服

務」第 1 點第 2 項調

整為第 2 點第 3 項。 

(4)第 2 點第 4 項： 

①文字修正。 

②點次調整。原「鼓勵

醫療院所參與社區化

療育服務」第 4 點調

整為第 2 點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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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3 點：新增。 

(1)第 1 點第 1 項：新

增。 

(2)第 1 點第 2 項：新

增。 

(3)第 1 點第 3 項：新

增。 

(4)第 1 點第 4 項：新

增。 

4、第 4點：增列點次、文

字增修。 

(1)第 4 點第 1 項：新

增。 

(2)第 4 點第 2 項：新 

增。 

(3)第 4 點第 3 項：新 

增。 

(4)第 4 點第 4 項：新

增。 

(5)第 4 點第 5 項：新

增。 

(6)第 4 點第 6 項：新

增。 

5、第 5 點：文字增修、 

點次調整。原「提昇教

保系統服務量及服務品

質」第 1 點調整為第 5

點。 

(1)第 5 點第 1 項：新

增。 

(2)第 5 點第 2 項：新

增。 

6、第 6 點：新增。本項

指標係採用王詹樣基金會

委託吳佩芳助理教授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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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兒童成效評估

指標」。 

7、第 7 點：新增。 

 


